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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一盔一带”专项整治行动

查处违法行为943起

本报讯 周瑶报道 为进一步增强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汽车驾乘人员的安全防护水

平，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夯实“减量

控大”工作目标，宜春交警直属一大队持续加大宜

春中心城区“一盔一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集中开展“一盔一带”专项整治行动。3 月 1 日

至 22 日，该大队共查处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行为

943 起。

3 月份以来，宜春交警直属一大队每天定时定点

组织开展“一盔一带”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

人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切实提高广

大驾驶员安全头盔和安全带的使用率和佩戴率，强

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员的安全防护意识，使广

大驾驶员们时刻谨记安全出行。

本报讯 周瑶 李鑫报道 近日，宜春

城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两名驾驶员一个无

证驾驶，一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还闯红灯，致使

4人受伤。

3 月 15 日 6 时 9 分许，宜春交警直属一大

队接到警令，称宜春南路与平安路交叉红绿

灯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事故

双方均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接到警令后，该

大队事故中队民警立即赶到医院处置。

在医院，民警了解到事故双方都驾驶的二

轮摩托车，各自搭载一人，共4名驾乘人员均受

伤。但民警在询问过程中，发现一方驾驶员易

某东身上散发着酒气，后经对其进行抽血检

测，结果为40.65mg/100ml，易某东涉嫌酒后驾

驶机动车。而另一方驾驶员赖某城则没有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当民

警询问事故发生经过时，事故双方存在较大争

议，双方各执一词，于是民警立即调取事发路

段沿途监控视频做进一步调查。

经查，易某东饮酒后驾驶搭载丁某隆的

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宜春市袁州区宜春南路由

北往南方向行驶，行驶至平安路与宜春南路

交叉路口路段闯红灯通过时，与赖某城驾驶

搭载赖某平沿平安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的二

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和财务受损，易

某东、丁某隆、赖某城和赖某平受伤的道路交

通事故。

经认定，当事人易某东在此事故中饮酒

驾驶机动车未按照信号灯通行，负事故的主

要责任，赖某城在此事故中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两摩托车相撞致4人受伤
两名驾驶员一个无证一个酒驾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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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隐瞒重疾 婚姻可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一方

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

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一旦双方婚姻撤销，那这段婚姻关系从法律上讲

便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也就不具有夫妻间的

权利与义务。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玉：“患病一方当事

人如果不尽告知义务，既不告知或者虚假告知，另一方

当事人是享有撤销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

婚姻。比如说妻子患病，丈夫看到了他的疾病诊断证

明书，这就是他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了。”

首次界定“隐私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

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

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民法典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进一步丰

富充实了隐私权的内涵和适用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

到人们熟知的各种非法获取、泄露个人“私密空间、私

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的行为，小到各种频发的骚扰电

话、短信、强制弹窗广告以及噪声、烟尘等环境污染等，

都可以被认定为可能滋扰、破坏“私人生活安宁”和“侵

犯个人隐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

近年来，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严重危及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反

有组织犯罪法》落实各方责任，加强对涉未成年人的有

组织犯罪的惩治。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宜平：反有组织犯罪

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村（居）民委

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

职责作了规定，并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有组织犯罪侵害作了专门规定。

此外，为加强对涉未成年人的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

组织犯罪，或者实施有组织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参

加有组织犯罪组织或者阻止未成年人退出有组织犯罪

组织，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涉案财产处置是扫黑除恶案件办理中的关键环

节，为铲除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实现“打财断血”，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反有组织犯罪法作了一些新

的规定。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宜平：具体包括：规定

了财产调查制度，办案机关可以全面调查涉嫌有组织

犯罪的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明确被告人实施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事实已经查清，有证据

证明其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并且被告人不

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刑法修正案（十一）》

妨害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治将被重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

修改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

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卫生要

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进

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

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

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

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玉怡：《刑法修正案

（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明确

了新冠肺炎等依法确定的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

传染病属于本罪打击范围，补充完善了构成犯罪的情

形，规定了拒绝执行人民政府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非法出售、运输疫区被污染物品等犯罪行为，解决

了此前该类犯罪无法可依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该罪名的修改，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对于打击

妨害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治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重大

意义，有利于维护当前疫情下来之不易的平稳生活、工

作秩序，防范疫情二次反弹。

假冒注册商标 最高可判10年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修改

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玉怡：《刑法修正案

（十一）》扩大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类型，将假冒

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纳入处罚范围，同时提高了本罪

的刑罚上限,取消了最低刑罚中的“拘役”,最高刑罚由

七年有期徒刑修改为十年有期徒刑。加大了知识产

权的保护力度,提高了侵权行为的违法犯罪成本,有利

于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营造良好的创新法治环境和

营商环境。 宜春广播电视台法治频道供稿


